
112年度第二季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5月16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陳召集人清美 

委員：莊委員光輝、朱委員育萱、蘇委員銘暉、許委員建坤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小組112年度之視察計畫，每季規畫不同之視察重點。第一季之視察重點為技能訓練科相關業務，第二季為總務科相關業

務，第三季為調查分類科相關業務，第四季為戒護科相關業務。本報告為112年第二季之視察報告。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2年5月16日下午16時於東成技能訓練所召開本年度之第二次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邀請總務科科長及李主任管

理員進行業務簡報。（簡報內容可參附件一） 

2. 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本小組至機關進行實地訪查，訪查範圍為勤務中心，並未訪談收容人及職員。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收容人(期滿、繳

納罰金、假釋）

釋放出所等相關

作業 

1.蘇委員： 

釋放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之受刑人，如無家屬或親

友接回，機關是如何辦理呢？若此受刑人無家屬或親友，又是如何

辦理？ 

總務科陳科長忠賢： 

本所調查分類科調查員於出監調查評估時，遇有此類受刑人時會協

助聯繫家屬或親友，如家屬或親友無法於出監當日前來接回，則由

調查員聯繫更生保護機構護送返家。此受刑人已無家屬或親友，本

所專責社工協助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受刑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盧秘書興國： 

此類無家屬之收容人釋放出所，本所調查分類科在出監前3個月實

施出監調查，但因後續辦理期間會有些急迫，所以本所調查分類科

承辦人改為出監前半年開始實施調查，以利進行相關轉銜工作，調

關於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之

受刑人釋放前經過調查評估，亦有專責社工

聯繫社福單位，請機關持續關注此類收容

人，以建構健全之社會安全網。 



查後確實無家屬或親友協助，則依個案情形召開復歸轉銜會議，尋

求社政、衛政單位協助或轉介安置機構，避免發生遺憾事件。 

2.陳召集人： 

是否有遇過請求機構安置卻無法辦理安置的情況？ 

盧秘書興國： 

是否需要安置依個案情形有所差異，身心障礙或其他罹病之程度，

也會有不同的條件，目前未有此情形發生。 

3.陳召集人： 

感謝總務科長詳盡的報告，委員們瞭解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

自理生活之受刑人釋放前經過調查評估，亦有專責社工聯繫社福單

位，請機關持續關注此類收容人，以建構健全之社會安全網。 

 

四、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0 1 1.請機關加強自主監外作業工作場所防疫

稽查，與廠商共同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避免傳染疾病帶入監獄，產生破口。 

2.除積極防疫外，機關或可在請示上級及

經費許可下，提高醫護專業人力及量

能，以防範未然或疫情爆發後立即妥適

處理，減少群聚感染之風險。 

1. 加強自主監外作業工作場所防疫稽查，與

廠商討論各項防疫措施，並每季由衛生

科、戒護科及技訓科共同至收容人工作場

所稽查防疫情形。 

2. 醫護專業人力部分，因需考量年度經費預

算，本所以每月召開感染控制會議方式檢

討，依疫情嚴峻程度滾動式修正本所防疫

措施及作為。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0 2 假釋攸關受刑人權益，故投票系統是否能

有效呈現受刑人態度轉變歷程，例如:獎懲

等，讓假審委員能更清楚個人悔改程度及

情況，貼近公平、公正。 

投票系統審酌分析表內，均有將獎懲狀況納

入評比，有關投票系統介面，會後再向上級

建議，評估是否增加奬懲欄位，另假釋審查

會召開時，輔導員會一併報告受刑人在監表

現、家庭支持及其身心狀況等資料供委員投

票參考。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0 3 1. 勞作金給與攸關受刑人權益，故點數統 1. 加強宣導勞作金給與相關權益，主動說明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計、課程統計及計算分配是否正確，能

有效呈現受刑人對作業心態的轉變歷

程，貼近公平、公正。 

2. 可在戒護區場舍主管或作業導師辦公處

所增設內網網點，於每日輸入作業數據

並在月底結算，由系統自行運算，減少

人工計算以簡化程序。 

並協助備齊各項資料，確遵法規及矯正署

頒定之原則，以維勞作金分配公平、公

正。 

2.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戒護區網路

管理規範規定，得視業務需求在戒護區內

建置內網網點，惟目前尚未有相關勞作金

計算系統或軟體，本所將依委員建議陳報

矯正署參酌。 

 

 

 

解除追蹤。 

110 4 伙食提供及品質影響矯正機關囚情甚鉅，

請留意安全備糧保存期限；另收容人於每

月膳食會議反映意見亦請妥善處理。 

有關安全備糧採買流程，本所每週進貨2次，

並機動性保存1至2日所需用量，倘遇颱風或

其他可預期因素，亦會提前採買。另每月膳

食會議反映內容多因無法滿足個人口味，其

他具建設性建議本所皆妥善調整。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1 我國已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且收容人持

續犯罪的情形很難改變，老齡化的監所已

是趨勢，以後需要安置的老齡化收容人會

越來越多，要預先規劃為宜。 

因各地縣市政府能收容之公立或私立安養機

構床位皆有限，所以遇到有需要安置的出監

或保外醫治收容人時，我們會於6個月前即聯

繫其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辦

理，讓大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相關事宜(尋找

安養機構、申請入住、健康檢查、申辦身心

障礙證明)，以盡力完成安置。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3 所內建制機制或舉辦衛教相關的講座課程

來提升收容人的病識感。 

衛生科平時至各場舍辦理衛教宣導，並與輔

導科對於特殊收容人，會而外宣導與輔導。

本所將會持續辦理特殊收容人之講座，來提

升收容人的病識感。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矯正機關聘請心理專業人員的鐘點費，與

社會上的工資是有所落差的。雖然矯正署

有很積極在辦理毒品處遇這一部分，但也

希望經費上能依照現實有所提升。 

本所將依委員建議陳報矯正署參酌，也告知

委員這項經費則是由毒防中心所支付。 

解除追蹤。 

112 2 1. 關於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

活之受刑人釋放前經過調查評估，亦有

1. 此類無家屬之收容人釋放出所，由本所調

查分類科承辦人改為出監前半年開始實施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專責社工聯繫社福單位，請機關持續關

注此類收容人，以建構健全之社會安全

網。 

 

2. 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 

調查，以利進行相關轉銜工作，調查後確

實無家屬或親友協助，則依個案情形召開

復歸轉銜會議，尋求社政、衛政單位協助

或轉介安置機構，避免發生遺憾事件。 

2. 本所戒護科辦理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

見箱於勤務中心，並向收容人宣導向外部

視察小組陳情之管道。 

 

 

 

 

設置結果提112年度第三

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報

告後解除追蹤。 

 

五、 附件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112年度第二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1份(附件二)。 


